	玉政发〔2020〕35号玉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环市制造业企业“1225”培大育强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玉环市制造业企业“1225”培大育强五年行动计划》已经市十六届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环市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玉环市制造业企业“1225”培大育强五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决策部署，坚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和企业培大育强工作，促进制造业逆势突围、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新时代美丽玉环、打造“重要窗口”“美丽示范点”提供有力支撑，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培育目标
到2025年，力争培育主营业务收入5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50家，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以上20家，主营业务收入50亿元以上的2家，主营业务收入100亿元以上的1家。
二、培育对象和期限
（一）亿元级企业培育。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列入亿元级企业培育名单，培育期限5年（2021-2025年）。
（二）十亿级企业培育。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4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列入十亿级企业培育名单，培育期限5年（2021-2025年）。
（三）五十亿企业培育。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6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列入五十亿企业培育名单，培育期限5年（2021-2025年）。全市已上市企业中5家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未达到16亿元的制造业企业同步列入此培育名单。
（四）百亿企业培育。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16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列入百亿企业培育名单，培育期限5年（2021-2025年）。
亿元级企业、十亿级企业、五十亿企业和百亿企业培育名单按年度发文公布。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总部经济、企业回归等多种方式发展壮大。
三、培育奖励办法
（一）亿元级企业培育奖励。
1．年度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亿元级企业培育名单企业，2021、2022、2023、2024、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增速高于25%，利润率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00万元，“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B类以上。
奖励标准：以培育对象上年度增值税（含出口退税免抵税额）、企业所得税地方贡献为基数，按年度将其地方贡献合计增长超过基数按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增长部分（计算方法：当年所缴纳两税地方贡献—基数*〔1+年初确定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以下简称“地方贡献增长部分”），按30%比例给予奖励。
2．目标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亿元级企业培育名单企业，培育期间（2021－2025年）固定资产投入和研发投入合计超过年度奖励合计金额，“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B类以上。
奖励标准：
（1）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10%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2）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且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亿元的，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30%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二）十亿级企业培育奖励。
1．年度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十亿级企业培育名单企业，2021、2022、2023、2024、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增速高于20%，利润率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B类以上。
奖励标准：对其地方贡献增长部分，按40%比例给予奖励。
2．目标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十亿级企业培育名单企业，到2025年，培育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和研发投入合计超过年度奖励合计金额，“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B类以上。
奖励标准：
（1）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25%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2）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且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亿元的，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55%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三）五十亿企业培育奖励。
1．年度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五十亿企业培育名单企业，培育期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增速高于15%，利润率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
奖励标准：对其地方贡献增长部分，按50%比例给予奖励。
2．目标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五十亿企业培育名单企业，到2025年，培育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和研发投入合计超过年度奖励合计金额，“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
奖励标准：
（1）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30%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2）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且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亿元的，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45%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四）百亿企业培育奖励。
1．年度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百亿企业培育名单企业，培育期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增速高于10%，利润率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
奖励标准：对其地方贡献增长部分，按50%比例给予奖励。
2．目标培育奖励。
奖励条件：列入百亿企业培育名单企业，到2025年，培育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和研发投入合计超过年度奖励合计金额，“亩均论英雄”改革综合评价结果为A类。
奖励标准：
（1）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35%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2）到2025年，主营业务收入比列入培育名单时增长100%以上，且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亿元、100亿元的，对其在原年度培育奖励的基础上，分别按原年度地方贡献增长部分45%、50%比例给予追加奖励。
四、其他扶持政策
对列入培育名单企业的增资扩产、技改升级项目，优先保障项目用地、环境容量、能耗指标等方面的资源要素需求，积极提供人才招聘等服务。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目标要求，经企业申报后，市政府及时制定“一企一策”。
本奖励政策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如与其它各级奖励政策内容有重复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均剔除一次性不动产交易和股权交易缴纳的税款；2021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环比基数以2019年度数据为准，2022、2023、2024、2025年度环比基数以上一年度数据为准；“以上”“高于”“达到”“增长”均含本数条款；列入培育名单企业在培育期内达到更高档次培育目标的，自动跳档至相应培育对象，并享受相应档次培育奖励办法。



